
《关于促进泰州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泰州综合保税区（以下简称“综保区”）是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、促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策部署，市商务局会同综保区编制了《促进泰州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过程
制定本《若干措施》，主要基于三点考虑：
（一）落实上级部署的需要。国家高度重视综保区发展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海关总署《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》（国办函﹝2026﹞40号），发布24项政策举措，对综保区发展作出系统性战略部署。自2020年起，海关总署启动对全国综合保税区绩效评估工作，将地级市人民政府出台支持措施纳入加分项。因此，制定本措施是落实上级部署、争先进位的必要举措。
（二）应对区域竞争的需要。近年来，周边地区纷纷加大对综保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，省内苏州、无锡、南通、连云港、镇江、扬州等地已陆续出台促进综保区发展的相关政策。面对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，我市亟需推出更有力的举措，以巩固现有产业基础，吸引优质项目和资源要素，推动综保区在全国绩效评估中争先进位。
（三）激发内生动力需要。当前，综保区发展面临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原有的政策红利和模式优势逐步减弱，发展瓶颈日益显现。为此，必须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，优化政策供给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，提升产业能级和综合竞争力，更好服务全市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文件起草期间，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调研走访了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昆山、南通等多地综保区，学习关于保税维修、跨境电商、保税物流等方面的先进做法，多次走访医药园区生物制药企业，深入了解保税研发功能的需求和监管方式。在此基础上，研究起草了《若干措施》初稿，广泛征求了各有关部门意见，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讨论，经多轮修改，形成《若干措施》征求意见稿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分4大条、9小条，遵循“聚焦重点、精准施策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1.立足产业基础，明晰功能定位。立足电子信息与大健康产业，发挥链核企业带动作用，升级保税加工；打造特色保税物流，支持全球分拨与数据共享；培育生物医药保税研发、“1210”跨境电商、医疗器械保税维修等新兴业态，推动综保区高质量发展。
2.加快开发利用，提升园区能级。支持综保区拓展功能，建设生物医药研发平台，纳入药品进口口岸范围，建设指定监管场地，联动港口、空港构建大进大出物流格局；鼓励企业申报创新中心、高企、优质外汇企业等，提升科创能级。
3.推进制度创新，优化监管服务。建立全市招商共用机制，项目数据划归引入地；集中全市力量推送适合综保区项目，在招商培训中打造综保区特色板块；创新监管模式，提升通关便利，探索全产业链保税监管等，建立联动预警机制。
4.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支撑保障。建立市、区两级联动机制，定期会商解决综保区发展问题，选派骨干挂职；用足各级稳外贸政策，出台产业扶持细则，明确奖励标准，确保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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